
廉署被誰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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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在沒有實質證據的情況下，動

輒「舉報」特區政府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試圖將事件政治化，以此達致打

擊對手、癱瘓政府施政目的。特首梁振英早前就公開表明，不希望廉署成為

政治工具，惟反對派「惡人先告狀」，稱特首此言才是令廉署政治化的「始

作俑者」以轉移視線。為此，本報發表評論員文平理的評述，詳細列舉事

實，包括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現前 成員譚香文、

社民連梁國雄等，多次在沒有證據、單憑個別傳媒報道，以示威、召開聲討

大會等方式，高調邀請傳媒到廉署及申訴專員公署採訪他們「舉報」梁振

英、陳茂波、林奮強、張震遠、湯顯明甚至中聯辦的舉動，更不時透露廉署

的調查進度、方向等，不斷公開發表意見，而舉報者的黨友，則利用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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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表明不希望廉署成為政治工具，並
問為甚麼向廉署投訴林奮強、張震遠的人

沒有道歉。該番言論隨即引來熱議，焦點落在濫
用舉報，以及行政長官的道歉論是否令廉署「政
治化」。然而該等討論卻未能放在有人把廉署視
作政治工具的核心問題上。

反對派高調舉報 違廉署保密原則

廉政公署的專業守則之一是「根據實際需要嚴
守保密原則」。有關舉報資料只會存放在機密檔
案內，只有獲授權人士才可翻閱，務求做到「廉
署保密，密密實實」。廉署堅守保密原則，既是
保護舉報人、證人，也保障被調查人士，並有利
其展開調查工作。

然而近年部分反對派向廉署舉報，猶如上演政
治鬧劇一樣。舉報者並非涉事的當事人或證人，
只是看了相關報道，便爭先恐後，大張旗鼓，或
帶齊道具在廉署門外示威，或召開聲討大會，才
進入廉署舉報，吸引記者報道。部分人舉報後更
不時透露廉署的調查進度、方向等，並不斷公開
發表意見。舉報人黨友利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聲言要在立法會跟進。

這可以造成嚴重的後果：一方面，如果被舉報
者本身是無辜的，但是卻因舉報者的行動，被輿
論廣泛報道，容易造成未查先判、未審先判、民
情洶湧的情況。這令被舉報者的名譽已即時受
損，難以在調查後追討賠償，也對被舉報者和家
人構成沉重的壓力。同時，若然被舉報者是官
員，那麼政府必須承受不少輿論壓力。該名官員
若然繼續任職，政府的民望便可能被拖累；若然
辭職，政府白白失去人才。另外，舉報者把攻擊
政敵的平台放在廉署身上，若然廉署因證據不
足，不立案調查，或作出起訴，廉署的公信力也
會受到質疑。

另一方面，如果被舉報者本身是有些地方觸犯
法例，他們可能因看到舉報者所造成的大肆報
道，提高警覺，更可能即時與其他涉案者「夾口
供」，進行威迫利誘、毀滅證據等，這都加大廉
署調查的難度，這對真正追求廉政的人士而言絕
不是好事。

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和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到
廉署舉報的行動便可供各方評價。2012年10月31
日，林卓廷便到廉署舉報，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表
示「林奮強說賣樓時給予地產代理額外佣金，對
買家不公平，可視作非法回佣，有觸犯防止賄賂
條例之嫌」。然後林卓廷便以曾任職廉署調查主
任的身份，四處接受關於林奮強事件的訪問。當
2013年8月1日，林卓廷知道林奮強不會被起訴，
仍不作道歉，反而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林奮強

「早前多次前言不對後語，已經失去行會成員應
有的公信力，請辭是知所進退的表現」。事實

上，對反對派而言，此刻林奮強是否犯法已不再
重要，最重要的是舉報行動創造更多反對聲音，
目的是要把林奮強拉下馬來。

林卓廷扮「廉政專家」「放生」黨友

另外，有政治人物表示有地產商曾以一年一厘
息，借7,000萬元給張震遠。就 有關消息，林卓
廷於2013年5月31日向廉署舉報，去信要求調查事
件。民主黨也舉行「要求徹查張震遠」的記者招
待會，預告在立法會爭取成立特別事務委員會跟
進事件。2013年6月20日及21日，廉署便回覆林卓
廷指投訴內容「建基傳媒報道資料」，林卓廷亦

「未能就投訴提供進一步資料」，研究後認為「沒
有足夠資料及基礎展開調查」，廉署審查貪污舉
報諮詢委員會亦同意決定。但是至2013年8月5
日，林卓廷表示對廉署的決定感到「難以理
解」。在記者追問下，他又拿不出實質證據。

值得一提的是，努力塑造「廉政專家」形象的
林卓廷，卻對包括其黨友在內的國泰邀請立法會
成員遊法國事件，表示「要有證據證明款待影響
議員決定才算有利益衝突」，並不像以往般大張
旗鼓，向廉署作舉報。他是否一位擁有雙重標準
的政客，相信市民自有公論。

廉署調查進展 「吳文遠」網上「直播」

2013年4月24日，一個名為「吳文遠Avery Ng」
的facebook用戶表示「湯顯明，你沖定咖啡畀自
己飲啦，我星期六就會帶隊到廉署舉報」。4月25
日，一個名為「吳文遠」的facebook用戶表示26日

「11時將到北角廉政公署總部舉報前廉政專員湯
顯明用公帑宴請內地官員超支數倍，涉嫌濫用公
帑，請會員到場聲援」。4月26日，吳文遠等帶備
茅台酒道具，前往廉署舉報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5月14日，同樣一個名為「吳文遠」的facebook用
戶表示「剛剛收到ICAC電話，廉署會對湯顯明
展開刑事調查！」5月27日，吳文遠接受報章訪
問時表示「為他落口供的廉署人員表明，負責調
查貪湯案的人員不會與湯顯明有關連，是首次有
廉署調查人員向他這樣說」。這種日日報道的舉
報方法是否合適，值得商榷。

相信真心打造香港零貪腐的人士，都希望廉署
的調查工作能順利進行，決不希望涉事者能逃離
法網。然而近年部分反對派針對政治人物，以鋪
天蓋地的宣傳方式向廉署舉報，並不斷更新有關
廉署的調查工作。結果舉報者成功爭取曝光機
會，增加知名度，而廉署卻淪為政治工具。就
此，行政長官明確表示不希望廉署成為政治工
具，正顯示其對香港廉政工作的重視。

以下是一份在過去一年多，有關人等到廉署進
行的所謂舉報投訴的清單。其舉報是為了肅貪倡
廉，還是政治追殺，請公眾作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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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濫用舉報大起底

吳文遠
投訴日期 有關機構 指椌對象 內容

28/6/2012 廉政公署 梁振英 投訴梁振英在選舉期間否認其大宅有僭建是失實聲明，並稍後時間表示收到

廉署通知，已就事件作出調查

2/11/2012 廉政公署 林奮強 就林奮強涉賣樓風波到廉署錄口供

21/12/2012 廉政公署 梁振英 接到廉署的通知，由於證據不足，終止對梁振英自稱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自

稱沒有僭建，涉嫌作失實聲明的調查

24/4/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有一個名為「吳文遠Avery Ng」的facebook用戶表示「湯顯明，你沖定咖啡

畀自己飲啦，我星期六就會帶隊到廉署舉報」。

25/4/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有一個名為「吳文遠」的facebook用戶表示明日11時到廉署舉報湯顯明，希

望會員到場聲援

26/4/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就湯顯明涉嫌在任內濫用職權、送禮作出舉報。他表示舉報期間，多次追問

廉署會否研究案情，考慮是否立案調查，廉署都沒有正面回應，只重申會依

法處理

14/5/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有一個名為「吳文遠」的facebook用戶表示接到廉署的電話，指廉署會向湯

顯明展開刑事調查

27/5/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到廉署落口供。他透露有廉署人員指調查有關案件的人士不會與湯顯明有關連

23/7/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就陳茂波被指於2012年沒有及時向行政會議申報其家人擁有3幅古洞北的土

地作出舉報

1/8/2013 廉政公署 林奮強 表示接到廉署通知，因證據不足而停止調查林奮強

林卓廷
31/10/2012 廉政公署 林奮強 到廉署舉報。他指林奮強賣樓時給予地產代理額外佣金，對買家不公平，可

視作非法回佣，有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之嫌

31/12/2013 廉政公署 中聯辦 指謝偉俊承認中聯辦協助拉票，若然謝氏沒有授權中聯辦助選而招致選舉開

支，中聯辦或觸犯《選舉及舞弊條例》

25/4/2013 廉政公署 湯顯明 去信廉署舉報，質疑湯顯明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或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31/5/2013 廉政公署 張震遠 指李鵬飛所述的有大地產商以一年一厘息，借7,000萬元給張震遠，可能觸

犯《防止賄賂條例》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所以去信廉署舉報

23/7/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就陳茂波被指於2012年沒有及時向行政會議申報其家人擁有三幅古洞北的

申訴專員公署 土地作出舉報，並指其行政失當

5/8/2013 廉政公署 張震遠 廉署決定不就張震遠被指接受地產商超低息貸款一事展開調查。林卓廷表示

傍晚已向廉署提供進一步資料，具體顯示張氏涉貪，並批評廉署不應在未接

觸李鵬飛前便判斷舉報沒有事實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廉署早於6月20日及

21日便致電及去信林氏，指投訴內容「建基傳媒報道資料」，林氏亦「未能

就投訴提供進一步資料」，研究後認為「沒有足夠資料及基礎展開調查」，廉

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亦同意有關決定

1/8/2013 廉政公署 林奮強 表示林奮強雖然免受刑事檢控，但早前多次前言不對後語，已經失去行會成

員應有的公信力，請辭是知所進退的表現

9/8/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就陳茂波涉嫌利益衝突事件到廉署落口供。他又表示曾向廉署人員查問是否

已經立案調查陳氏，但廉署人員只表示「會依法跟進有關投訴」。他亦指廉

署人員向其提供「調查檔案編號」，而不是報案編號，所以從此推測廉署已

對陳氏展開調查

譚香文
20/11/2012 廉政公署 陳茂波 指陳茂波早年投資的FTMS HK公司取得會計師公會批出合約撰寫課程，但

會計師公會未有在年報中提及有關支出，質疑有人隱瞞利益

23/7/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有一個名為「譚香文黃大仙區議員」的網站發布新聞稿，內容為譚香文等到

廉署舉報有關陳茂波妻子許步明持有國萬實業有限公司，而該公司持有古洞

北3幅農地的事件，要求調查是否有人以權謀私和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她亦

透露廉署人員表示，將於一兩天內便知會否徹查

1/8/2013 破產管理局 陳茂波 有一個名為「人民力量」的facebook用戶公佈，譚香文到破產管理局和稅務

稅務局 和其舅仔許嘉麟 局投訴，質疑許嘉麟於2006年才解除破產令，為何有財力向陳茂波妻子許

步明買入持有新界東北地皮的公司股份，是否有人隱瞞資金；持有涉事農地

的國萬實業是否有逃稅

梁國雄
26/1/2013 廉政公署 梁振英 指身為選委的劉夢熊在接受周刊訪問時表示，梁振英在競選期間答應當選後

可委任劉氏為行政會議成員，而劉氏又積極協助梁氏拉票，涉嫌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10/4/2013 廉政公署 嚴磊輝 舉報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嚴磊輝，懷疑是外判商永豐的股東，涉嫌

向總公司和黃，以代理人身份收受利益

23/7/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指陳茂波妻子及其家屬曾擁有新界東北農地，認為陳茂波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6/8/2013 廉政公署 陳茂波 就陳茂波家人持有新界東北地皮的事件到廉政公署落口供。他透露有廉署人員

指會根據相關法律及既定程序處理有關個案，但無交代是否已經正式立案調查

近年政治人物舉報情況

吳文遠 林卓廷

譚香文 梁國雄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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